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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的 

拉瓦克部落位處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與五號船渠周邊，係為民國 60-70 年間因

應都市工商發展所需勞動力需求，吸引原住民陸續遷移定居，所形成之都市原住民部

落。後於民國 86 年依高雄市工務局違章建築處理隊高市工違隊一字第 900 號函認定屬

實質新違建，並通知限期拆除。直至民國 88 年由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購置小港區山

明國宅那麓灣社區 14 戶，協助拉瓦克部落住戶拆遷安置，租期為 8 年，惟安置屆期

滿，部分居戶又遷回居住，迄今仍未排除占用。 

隨後，高雄市政府於民國 102 年 2 月 18 日以高市府工新字第 10270359000 號公告

辦理市有地簡易綠美化工程，並通知工程範圍內之牴觸戶限期完成地上、地下物之拆

遷補償作業。後因牴觸戶不服處分遂提起訴願，並經高雄市政府高市府法訴字第

10730511300 號駁回訴願後，遂提行政訴訟，並經民國 111 年 12 月 27 日高雄高等行

政法院 107 年度原訴字第 2 號判決，考量限期拆除作業之執行將造成工程牴觸戶居住

及財產侵害，並侵害其基於原住民族基本法之「安居權」及基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保障之「適當住居權」，故判決高雄市政府拆除處

分違法，並應撤銷尚未執行之拆除處分。 

後於 112 年高雄市政府以提供拉瓦克部落住戶居民安定與安全之生活環境為目

標，持續開展遷移安置相關事宜，並致力於遵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臺

灣永續發展目標有關「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村」之指導，

以確保所有的人都可享有適當、安全及可負擔的住宅及基本生活所需的服務。 

於民國 112 年 10 月 16 日拉瓦克部落原住民未安置戶異地安置研商會議，經市長

裁示同意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研擬之「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書」，並責請各機

關依執行期程及分工事項辦理。依據「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書」擇選鳳山都市計

畫「市 19」市場用地部分範圍作為異地安置基地，且預定於民國 114 年 12 月前完成

異地安置作業，故為配合異地安置基地規劃、用地需求，且考量異地安置時程急迫

性，依民國 113 年 1 月 4 日原住民事務委員會高市原衛字第 11330015000 號函（請詳

附件一），本府同意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迅行變更。 

第二節  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

重大設施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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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畫位置與範圍 
本次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案位於鳳山都市計畫範圍之部份「市19」市場用地，主要

分佈於高雄市鳳山區中崙段12地號，變更面積總計約0.1641公頃，詳如圖1-3-1及圖1-

3-2所示。 

 

 

 

 

 

 

 

 

 

 

 

 

 

 

 

 

 

 

 

 

 

 

圖1-3-1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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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2  變更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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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第一節  歷次都市計畫變更內容 

本計畫範圍於民國94年「變更鳳山市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合併高速公路

五甲交流道特定區計畫及臨海特定區計畫前，屬高速公路五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範圍，茲

將歷年來與本計畫範圍有關之都市計畫變更案彙整如表2-1-1所示。 

表 2-1-1  歷年都市計畫歷程一覽表 

編號 公告日期 公告字號 公告案名 相關內容摘要 

1470 68.06.30 
高市府建都字 
第 053490 號 

高速公路五甲交流道附近特

定區計畫案 

因應高速公路開闢完

成，需依土地使用需求

合理規劃，並擬訂本計

畫範圍為農業區。 

S1800 79.05.09 府建都字 46035 號 

變更高速公路五甲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計畫（部份農業區

為住宅區及學校、公園、市

場、停車場、綠地、道路、

污水處理場等用地）案 

為舒緩房價飆漲，計畫

興建中低收入住宅。故

選擇計畫區內台糖、高

雄農田水利會與私有土

地之空間進行變更，並

變更農業區為市場用

地。 

S4620 94.10.31 
府建都字

0940237666 號 
變更鳳山市細部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案 

由於本市分屬於三個都

市計畫區，為行政管理

一致性，擬合併三處計

畫區辦理通盤檢討，且

本計畫維持原分區。 

7820 105.05.06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531508902 號 

擬定及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第一階段） 

本計畫維持原分區。 

08070 106.03.06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630650402 號 

擬定及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第二階段） 

本計畫維持原分區。 

08140 106.05.04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631462302 號 

擬定及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第三階段） 

本計畫維持原分區。 

08760 107.12.24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734749800 號 

擬定及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第四階段） 

本計畫維持原分區。 

08950 108.06.28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832315100 號 

擬定及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第四階段）（後續應辦理

事項續一(鳳山段大老衙小段

34-8 等地號)、續四、續五、

續六案） 

本計畫維持原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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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行都市計畫概述 
一、鳳山都市計畫現行計畫概要 

現行之都市計畫係以民國105年5月6日公告實施之「擬定及變更高雄市鳳山

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至108年6月28日公告實施之

「擬定及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四階段後續應辦

理事項續一（鳳山段大老衙小段34-8等地號）、續四、續五、續六案）」為主

體，其後經「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配合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計畫實施

增額容積）（配合危老條例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變更高雄市鳳山

細部計畫（國泰自辦市地重劃區第二種商業區-華泰段11地號等4筆地號）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建蔽率規定）案」、「擬定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捷運開發

區）（配合O13土地開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暨都市設計案」及「變更高雄市鳳

山細部計畫（配合國定古蹟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之前海軍明德訓練班保

存區容積調配）案」等4案之調整，即為本計畫現行都市計畫內容，以下就各項

實質計畫內容簡要說明如下。 

（一）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包括鳳山區全區都市計畫範圍，西、南側與高雄市主要計畫為

界，東側鄰接大寮、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北側與鳥松仁美地區、澄清湖

特定區計畫為鄰，範圍內總計78里，面積2,475.7875公頃。 

（二）計畫年期 
以民國115年為計畫目標年。 

（三）計畫人口與居住密度 
404,000人，居住密度約為每164人/公頃。 

（四）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劃設住宅區、商業區、特定休閒商業區、特定商業區、工業區、文

教區、保存區、保存區（兼供公園使用）、農會專用區、加油站專用區、特定

休閒商業專用區、社會福利專用區、電信專用區、車站專用區、宗教專用區、

農業區、保護區、河川區及捷運開發區等土地使用分區，以住宅區所佔比例較

高，商業區主要集中於火車站及周邊之鳳山舊城區，工業區主要設劃於計畫區

東北側，土地使用分區共計1,389.9243公頃，詳表2-2-1、圖2-2-1所示。 

（五）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本計畫區劃設有文高用地、文中用地、文中小用地、文小用地、社教機構

用地、社教機構用地兼供學校使用、公園用地、公園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綠地帶用地、綠地兼供道路使用、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運動場用

地、廣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停車場用地、市

場用地、機關用地、變電所用地、污水處理廠用地、加油站用地、鐵路用地、

鐵路用地（兼供園道使用）、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用地）、道路用地（兼供

鐵路使用）、捷運系統用地、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捷運系統用地



第二章  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2-3 

（兼供排水使用）、公用事業用地、電力事業用地、瓦斯設施用地、液化天然

氣開闢站用地、自來水事業用地、水溝用地、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河道用

地、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及排水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共計1,085.8632
公頃。 

表 2-2-1  現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佔計畫面積比例

（1）（%） 
佔都市發展用地比例

（2）（%）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002.2858 40.48 43.42 
商業區 90.4137 3.65 3.92 
特定商業區 0.0965 0.00 0.00 
工業區 112.0987 4.53 4.86 
文教區 0.12 0.00 0.01 
保存區 9.5301 0.38 0.41 
保存區（兼供公園使用） 16.1525 0.65 0.70 
農會專用區 2.2888 0.09 0.10 
加油站專用區 0.1979 0.01 0.01 
特定休閒商業專用區 9.6155 0.39 0.42 
社會福利專用區 1.0545 0.04 0.05 
電信專用區 0.7187 0.03 0.03 
車站專用區 5.8645 0.24 0.25 
宗教專用區 3.4083 0.14 0.15 
捷運開發區 1.1909 0.05 0.05 
農業區 132.3084 5.35 － 
保護區 2.355 0.10 － 
河川區 0.0252 0.00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1993 0.01 － 
小計 1,389.9243 56.14 54.3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文高用地 20.4918 0.83 0.89 
文中用地 46.1919 1.87 2.00 
文中小用地 10.8177 0.44 0.47 
文小用地 65.0085 2.63 2.82 
社教機構用地 9.9218 0.40 0.43 
社教機構用地兼供學校使用 4.3493 0.18 0.19 
公園用地 102.0895 4.12 4.42 
公園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1.2366 0.05 0.05 
綠地帶用地 28.9462 1.17 1.25 
綠地兼供道路使用 0.4334 0.02 0.02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27.8766 1.13 1.21 
運動場用地 18.2735 0.74 0.79 
廣場用地 0.6277 0.0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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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現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續）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佔計畫面積比例

（1）（%） 
佔都市發展用地比例

（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2.6942 0.11 0.12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2.9796 0.12 0.13 
停車場用地 8.742 0.35 0.38 
市場用地 17.9337 0.72 0.78 
機關用地 182.9544 7.39 7.92 
變電所用地 1.8872 0.07 0.08 
污水處理廠用地 10.8592 0.44 0.47 
加油站用地 0.5676 0.02 0.02 
鐵路用地 3.2288 0.13 0.14 
鐵路用地（兼供園道使用） 3.7735 0.15 0.16 
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用地） 471.9598 19.06 20.45 
道路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0.3647 0.01 0.01 
捷運系統用地 2.0483 0.08 0.09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011 0.00 0.00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排水使

用） 
0.1037 0.00 0.00 

公用事業用地 0.1676 0.01 0.01 
電力事業用地 0.2254 0.01 0.01 
瓦斯設施用地 4.7881 0.19 0.21 
液化天然氣開闢站 
用地 

0.1766 0.01 0.01 

自來水事業用地 0.1846 0.01 0.01 
水溝用地 1.2191 0.05 0.05 
河道用地 31.9381 1.29 －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1947 0.01 － 
排水用地 0.6067 0.02 － 
小計 1,085.8632 43.86 45.62 
合計（1） 2,475.7875 100.00 － 
合計（2） 2,308.1601 － 100.00 

註：1. 統計至112年7月12日。 
2. 合計（2）為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農業區、河川區及保護區之面積。 
3. 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0.01者，以0.00計。 

資料來源：1. 擬定及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四階段後續應
辦理事項續一（鳳山段大老衙小段34-8等地號）、續四、續五、續六案）； 

2. 擬定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捷運開發區）（配合O13土地開發） 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暨都市設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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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 擬定及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四階段後續應

辦理事項續一（鳳山段大老衙小段34-8等地號）、續四、續五、續六案）； 
2. 擬定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捷運開發區）（配合O13土地開發）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暨都市設計案。 

圖 2-2-1  現行土地使用分區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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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計畫範圍之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本計畫位屬鳳山都市計畫範圍之東南側，主要計畫為住宅區（詳圖2-2-

2），細部計畫為「市19」市場用地。周邊土地使用以第三之一種住宅區、停車

場用地、農業區、學校用地、機關用地與河道用地等為主，本計畫範圍及周邊

地區之都市計畫如圖2-2-3所示。 

 
圖 2-2-2  計畫範圍及周邊地區現行主要計畫示意圖 

 
圖 2-2-3  計畫範圍及周邊地區現行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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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上位與相關重大建設 
本計畫將依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臺灣永續發展目標」與

「高雄市國土計畫」、「鳳山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與「拉瓦克部落異地

安置計畫」等之指導，相關計畫對本計畫未來發展之直接或間接影響說明如下。 

一、永續發展倡議 
（一）聯合國「2030 永續發展目標」（SDGs） 

1. 計畫內容 

2015 年聯合國宣布「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其中包含 17 項核心目標，並涵蓋 169 項細項目標、230 項指標，指

引全球共同努力、邁向永續。 

其中，目標 11 為「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

村」，其核心精神致力於為所有人提供安全、包容、無障礙及綠色的公共空

間；確保所有的人都可獲得適當、安全、可負擔的住宅與基本服務，以及採取

減緩與適應氣候變遷、提高災害韌性的發展政策和計畫等面向做出實踐。 

2. 與本計畫之指導 

本計畫為執行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擬提供一處居住空間，並規劃相

應公共空間與休憩設施，與訂定相關協助搬遷安置措施與政策，以協助異地安

置對象集居安置，將符合聯合國「2030 永續發展目標」有關確保所有的人都可

獲得適當、安全、可負擔的住宅與基本服務之指導。 

（二）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1. 計畫內容 

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於 2017 年研訂我國永續發展目標，並進一步

提出 18 項核心發展目標、143 項具體目標與 336 項對應指標，以逐步推進台灣

永續發展之進程。 

其中，台灣永續發展目標之核心目標 11 亦對呼應聯合國「2030 永續發展

目標」之目標 11「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村」，並訂

有確保所有的人都可享有適當、安全及可負擔的住宅及基本生活所需的服務，

並改善弱勢棲所一項具體發展目標。 

2. 與本計畫之指導 

本計畫為執行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擬提供一處居住空間，並規劃相

應公共空間與休憩設施，與訂定相關協助搬遷安置措施與政策，以協助異地安

置對象集居安置，將有助於實踐「台灣永續發展目標」有關確保所有的人都可

享有適當、安全及可負擔的住宅及基本生活所需的服務，並改善弱勢棲所之具

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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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計畫與建設 

（一）高雄市國土計畫 
1. 計畫內容  

高雄市國土計畫以「動力城市‧經貿首都」、「友善投資‧創新產業」、

「多元文化‧適性發展」、「共生海洋‧資源永續」為發展目標，發展四大策

略分區：生態文化原鄉、快意慢活里山、產業創新廊帶及經貿都會核心。載明

現況發展與預測、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部門空間發

展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土地使用管制及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事項等。 

高雄市空間布局由過去高雄港與加工出口區為核心發展，逐步將都會核心

能量擴大，建構國際都市格局、深化港灣城市之形象，並以海空雙港接軌國

際。提出「大高雄 PLUS」作為整體發展願景，透過動力城市核、岡山次核

心、旗山次核心、地景保育軸、產業升級軸及永續海洋軸等「一核‧雙心‧三

軸」，利用港埠轉運優勢朝多元化轉型，向北與臺南串聯，向南連結屏東，其

空間發展策略規劃如圖 2-3-1 所示。 

（1）交通規劃面向 

以捷運、輕軌及公車等多元公共運輸系統路網進行規劃，促使都市發展

集中於交通節點周邊地區；鄉村地區則透過公車式小黃服務串聯公車及計程

車接駁運轉方式，以達30分鐘生活圈目標。 

在既有捷運系統、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一階段）、4大次轉運樞紐（鳳

山、岡山、小港、旗山轉運站）、鐵路地下化工程，以及2大主要轉運樞紐

（高雄、左營轉運站）等運輸系統配合，規劃「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

山路竹延伸線」及「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都會線（黃線）」、「高雄捷

運紅線延伸小港林園」及「輕軌旗津線」等公共運輸，另有「高鐵延伸屏東」

之規劃作業亦將持續辦理。 

（2）住宅發展面向 

現已可供居住使用之土地，以及刻正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未

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範圍，及未來發展地區，如：本市推動重大建設計畫、

產業園區、軌道建設等周邊地區，為因應其居住、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等需

求，應逐步檢討周邊土地，以提供地區居住機能。 

2. 與本計畫之指導 

高雄市國土計畫針對高雄市整體空間發展架構給予功能性定位之指導，鳳

山區屬本市國土計畫之「產業升級軸」，亦為本市「經貿都會核心」，依相關

規劃指導，將持續健全區域中心功能以強化整體都會區都市發展結構，並配合

大眾運輸導向型開發（TOD），引導本市核心持續走向更節能、集約及有效率

的發展。本計畫將因應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之規劃，進行檢討變更安置基

地規劃作業，以回應異地安置之居住需求，提升都市核心素質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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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高雄市國土計畫空間發展架構示意圖 

生態文化原鄉 

快意慢活里山 

產業創新廊帶 

策略分區 

經貿都會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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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高雄市鳳山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1. 計畫內容 
鳳山主要及細部計畫已分別於 93 年 6 月、94 年 11 月發布實施，至今已逾

8 年。計畫區內現況已有所變遷，與計畫多有不符，尤以 99 年 12 月 25 日高雄

縣市合併改制為高雄市，面對縣市合併後生活圈的重整、行政制度的統合、地

區發展定位之重塑等課題，期透過本計畫以更全面之思維、更符合民眾期待的

願景規劃以因應新時代之契機。 

鳳山區為原高雄縣行政中心，具有優越的政經地位。此計畫將鳳山區定位

為「行政、商務、經貿、居住、轉運、文化資產再利用」，期將鳳山打造為優

質機能的宜居都市外，更具歷史文化與潮流文化並存的魅力。並藉捷運橘線、

中正路與建國路等交通大動脈與高雄市中心區形成密切連結之基礎上，強化自

身住宅生活品質與公共服務機能，疏解高雄市中心區過度擁擠的居住環境。另

外除提升商業層級以滿足自身生活所需外，亦滿足鄰近區域大寮區與鳥松區之

需求，且豐富的自然與人文景觀資源，能提供市民優質的休閒觀光軸線；結合

上述優勢，將鳳山發展成為高雄之高發展潛力城。 

 

 

 

 

 

 

 

 

 

 

 

 

 

 

 

 

圖 2-3-2  鳳山發展構想示意圖 

2. 與本計畫之指導 
本計畫位處鳳山主要計畫範圍之東南側，屬主要計畫住宅區。本計畫範圍

於鳳山發展構想之轉型成長核心與軍事轉型區塊周邊，並鄰近鳳山溪畔，後續

將考量整體都市發展佈局，於細部計畫進行實質之檢討以及調整，以強化住宅

與休憩機能，從而符合都市轉型發展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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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 
1. 計畫內容 

因民國 111 年 12 月 27 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度原訴字第 2 號判決高

雄市政府拆除處分違法，並應撤銷尚未執行之拆除處分。後於 112 年高雄市政

府以提供拉瓦克部落住戶居民安定與安全之生活環境為目標，開展遷移安置相

關事宜。 

為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土地取得之需要，擬以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管有之

「市 19」市場用地為異地安置基地，並訂定優惠土地租金、免收土地權利金與

優惠貸款、與提供加速搬遷獎勵金等措施，以協助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對象盡

速完成安置作業，完善之居住環境。 

其中，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以行政訴訟案勝訴之原居民 11 戶為安置

對象（其中 10 戶同意自力興建造屋、1 戶同意安置社會住宅方案）。異地安置

規劃建築基地坪數約 16 至 40 坪，共計 10 戶，並規劃相應公共空間，以保留

聚落文化。開發方式將採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並設有特別約定，如地上權建

物不得轉讓、信託或設定抵押權給安置對象以外之第三人；地上權建物不能超

蓋與不得將地上權標的出租或出借供他人建築使用及不得將地上權建物出租他

人等。 

 
 
 
 
 
 
 
 
 
 
 
 
 
 
 

     圖 2-3-3  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基地規劃示意圖 

2. 與本計畫之指導 

依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指導，並協助異地安置對象自力興建造屋，本

計畫為配合安置計畫異地安置作業執行，應視安置基地土地需求調整土地使用

分區，以利異地集居安置。爰此本計畫配合針對上開安置計畫，進行都市計畫

變更，以提供相應之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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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第一節  自然環境 
一、地形地勢 

整體大高雄地區的地形走向大致是呈東高西低的分布，本計畫區為一平野

之長方形地勢，東側自灣子頭至小港鳳鼻頭一帶的為丘陵地形，餘為平原，鳳

山溪流經計畫區東側。 

二、地質土壤 
鳳山區東近高屏溪，西南鄰高雄港砂流，本計畫區土壤構成大多為沖積土

所形成，分布於西半部及北部，土質良好，為臺灣地區之主要耕地土壤；而在

計畫區中央有少部分之紅棕色磚紅化土，其含有機成份較少，僅適於鳳梨、甘

蔗旱作。地質則是由沖積層以及台地堆積層所構成。 

三、斷層 
台灣東部恰處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處，地震活動甚為頻

繁，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鳳山斷層位於本計畫區之東南側大寮區，與本

計畫區約相距4.40公里。另鳳山斷層屬存疑性活動斷層（距今二百萬年至一萬年

前曾經活動過的斷層），其範圍由鳳山東北方的崎子腳，沿鳳山丘陵東緣延伸

至林園附近，呈北北西走向，全長約11公里，計畫周邊斷層分布如圖3-1-1所示。 
 
 
 
 
 
 
 
 
 
 
 
 
 
 
 
 
 
 
 
 
 
 
 
 

 

圖 3-1-1  本計畫周邊斷層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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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氣象 
1. 溫度 

鳳山區位於台灣南部，屬於熱帶氣候區，高雄市每年日照時數長，而冬季

不甚顯著，歷年統計月均溫最高溫為 7 月 29.4 度，最低溫為一月 19.7 度，日

照時數平均每年 2281.8 小時，為全台日照時數最多的城市。 

2. 降雨量 

依據中央氣象局觀測近 30 年雨量觀測值資料顯示，高雄市歷史降水量平

均為每年 1884.9 毫米，受梅雨季及颱風影響，降雨主要分布於五月至九月間，

六月至八月的降雨量最多，冬季則顯著少。全島整體氣候而言呈現夏季高溫多

雨，冬季則呈乾冷的氣候型態。 

 
圖 3-1-2  高雄市平均雨量氣溫示意圖 

五、水系 
計畫區主要流經河川為鳳山溪，鳳山溪發源於大樹、鳥松兩鄉交界的十九

灣丘陵地帶，中游在鳳山區牛稠埔、北門交界富田橋附近，再匯入曹公圳幹渠

「鳳山圳」餘水，流經鳳山市區東便門、中正預校旁、五甲地區，統稱「鳳山

溪」，全長13公里，由東北自西南北貫穿鳳山市區。 

此外市區還有曹公圳的水道，屬曹公舊圳幹線系統，水圳亦兼有灌溉和區

域排水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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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土地使用發展現況 
本計畫現況為空地，北側與中崙三路為鄰，東側為停車場用地（中崙公有停車

場），西側現有住宅及鐵皮等建物分布，南側為透天連棟住宅，土地使用發展現況如

圖3-2-1所示。 
 
 
 
 
 
 
 
 
 
 
 
 
 
 
 
 
 
 
 
 
 
 
 
 
 
 
 
 
 
 
 
 
 
 
 
 
 
 
 
 
 
 

圖 3-2-1  本計畫及周邊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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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更範圍周邊公共設施發展現況 
檢視本計畫變更範圍周邊公共設施發展現況，相鄰文（小）用地、文（中）用地、

綠地（帶）、停車場用地、市場用地及機關用地等，多數皆已取得並完成開闢，如表

3-3-1、圖3-3-1所示。 

表 3-3-1  計畫範圍公共設施用地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編號 
計畫 
面積 

(公頃) 

開闢 
面積

(公頃) 
開闢率(%) 

土地權屬 

備註 
公

有

地 

私

有

地 

公、

私有

地 
文（小）用地 文（小）十七 2.1774 2.1774 100.00 V   中崙國小 
文（中）用地 文（中）八 2.3231 2.3231 100.00 V   中崙國中 
綠地（帶） 綠 18.5068 5.6773 30.68   V - 
停車場用地 停十七 0.4110 0.4110 100.00 V   - 
市場用地 市十九 0.4592 0.0000 0.00 V   - 
機關用地 機三十四 72.5663 72.5663 100.00   V 中正預校 

總計 96.4438 83.1551 86.22 - - - -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圖 3-3-1  計畫範圍公共設施分布示意圖  

5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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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交通運輸發展現況 
本計畫北鄰中崙三路、西為中崙一路、東為中崙二路，鄰近國道一號、台88快速

道路，周邊具有公車及公共自行車等大眾運輸系統，並鄰近規劃中之捷運黃線Y20站，

交通便捷且可及性高，本計畫交通運輸現況如圖3-4-1所示。 
 
 
 
 
 
 
 
 
 
 
 
 
 
 
 
 
 
 
 
 
 
 
 
 
 
 
 
 
 
 
 
 
 
 
 
 
 
 
 
 
 

圖 3-4-1  本計畫周邊交通運輸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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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土地權屬分析 
本計畫變更範圍坐落於鳳山區中崙段12地號之部份土地，面積約為1,641.00平方

公尺，土地權屬為高雄市所有，土地管理機關為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本計畫變更範圍

土地權屬分布詳如圖3-5-1及表3-5-1所示。 

表 3-5-1  本計畫變更範圍土地權屬綜理表 

地段號 權屬 管理單位 
謄本面積 

（平方公尺） 

涉及變更面積 

（平方公尺） 

比例 

（%） 

中崙段 

12 地號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

交通局 
2492.57 1641.00 100.00 

合計 2492.57 1641.00 100.00 
註：實際面積仍應依實際測量地籍分割面積為準。 
 

 
圖 3-5-1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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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展構想 
本計畫遵循「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書」指導，為保障拉瓦克部落原住民之原

住民族文化權、生存權及集居文化傳承之需求，擬規劃一處異地安置基地，與提供安

置基地公共空間與休憩設施，且鼓勵異地安置對象盡早於安置基地申請開發建築為宗

旨，辦理本次都市計畫變更，相關發展構想如下：  

一、考量拉瓦克部落原住民之原住民族文化權、生存權及集居文化傳承需

求，擬規劃一處異地安置基地，以供安置對象申請開發建築。 
依據「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書」指導，並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法之

「安居權」及基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保障

之「適當住居權」，擬規劃一處異地安置基地（市19用地），以供安置對象申

請開發建築。 

其中，依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2年6月17日高市經發字第11233169800號
函所指市19市場用地為公有未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且無開闢需求。故辦理本

次都市計畫變更，並考量「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書」安置基地建築需求，

與依循主要計畫指導並參酌鄰近使用分區強度，變更部分市場用地為第三之一

種住宅區。 

二、異地安置基地將規劃相應居住、公共空間與遊憩設施，以滿足安置對象

日常生活與休閒休憩使用所需。 
依據「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書」有關異地安置基地之規劃，除居住空

間，亦規劃車道、綠地與休憩廣場等公共空間及遊憩設施，變更部分市場用地

為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其將由本府工務局協助興建，後供安置對象日常生

活與休閒休憩使用。 

三、為執行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之異地安置作業，將採以設定地上權方

式開發利用。 
為符合異地安置計畫安置目的，與滿足安置對象自力興建造屋需求，本計

畫開發方式將依據高雄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及高雄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治條例第43條第3項之規定以設定地上權方式開發利用，使用年限為50
年。考量本計畫屬公用性質，並為符合社會公平性及可行性，將免徵土地權利

金並實施優惠土地租金，以加速完成安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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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1  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示意圖 

 

 

 

 

 

 

 

 

 

 

 

 

 

 

 

圖 4-0-2  發展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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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質變更內容 
第一節  變更原則 
一、變更原則 

（一）依「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書」指導，為提供一處異地安置基地，供安置對象自

力興建房屋，並規劃相應公共空間以及休憩設施，故以規劃一處住宅區及廣場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為原則，從而保障異地安置對象居住權、原住民族文化權、生存

權及集居文化傳承需求。 

（二）依循「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書」有關異地安置基地建築需求之規劃，住宅區土

地使用強度，將依「擬定及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之住

宅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以變更為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為原則，其建蔽率為

60%，容積率 240%。 

（三）為執行異地安置作業，將採以設定地上權方式開發利用，以符合社會公平性及可行

性，並加速完成安置作業。 

（四）依「擬定及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之分區變更負擔回饋比

例規定，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變更，若其土地屬高雄市市有土地者，則免負擔回饋；惟

為提供良好生活環境，仍於計畫範圍內劃設 55%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供地方活

動之公共使用。 

二、變更內容 
本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詳表5-1-1及圖5-1-1所示。 

表 5-1-1  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

更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面積 
（公頃） 

變更後 
面積 
（公頃） 

1 
「市

19」 
市場用地 

「市 19」 
市場用地 
（部分） 

0.1641 
公頃 

第三之

一種住

宅區 

0.0745 
公頃 

1. 為執行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作

業，提供異地安置基地與相應公共

空間及休憩設施，保障安置對象居

住權、文化權、生存權及集居文化

傳承所需，擬規劃「市 19」市場

用地部份範圍作異地安置基地之

用，土地使用現況為空置地，權屬

為高雄市政府所有。 
2. 配合「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

書」規劃安置基地及部落廣場之

需，依循主要計畫指導並參酌鄰近

使用分區強度，變更部份「市

19」市場用地為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及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廣場用

地（兼

供道路

使用） 

0.0896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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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土地屬高雄市市有土地，故都市

計畫使用分區變更免負擔回饋；

惟為提供良好居住品質，本計畫

仍劃設約 55%廣場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供地方活動之公共

使用，有利於周邊社區往來之

便利性與可及性，亦使本計畫

更具公益性。 
註：實際變更面積應以核定之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圖 5-1-1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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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更後計畫 
一、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變更後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如表5-2-1及圖5-2-1所示。 
表 5-2-1  變更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計畫增減 
面積 

（公頃） 

變更後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

積比例

（1）
（%） 

佔都市發

展用地比

例（2）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002.2858 0.0745 1002.3603 40.49  43.43  
商業區 90.4137 - 90.4137 3.65  3.92  
特定商業區 0.0965 - 0.0965 0.00  0.00  
工業區 112.0987 - 112.0987 4.53  4.86  
文教區 0.1200 - 0.12 0.00  0.01  
保存區 9.5301 - 9.5301 0.38  0.41  
保存區（兼供

公園使用） 
16.1525 - 16.1525 0.65  0.70  

農會專用區 2.2888 - 2.2888 0.09  0.10  
加油站專用區 0.1979 - 0.1979 0.01  0.01  
特定休閒商業

專用區 
9.6155 - 9.6155 0.39  0.42  

社會福利專用

區 
1.0545 - 1.0545 0.04  0.05  

電信專用區 0.7187 - 0.7187 0.03  0.03  
車站專用區 5.8645 - 5.8645 0.24  0.25  
宗教專用區 3.4083 - 3.4083 0.14  0.15  
捷運開發區 1.1909 - 1.1909 0.05  0.05  
農業區 132.3084 - 132.3084 5.34  - 
保護區 2.355 - 2.355 0.10  - 
河川區 0.0252 - 0.0252 0.00  - 
河川區兼供道

路使用 
0.1993 - 0.1993 0.01  - 

小計 1389.9243 0.0745 1389.9988 56.14  54.3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文高用地 20.4918 - 20.4918 0.83  0.89  
文中用地 46.1919  46.1919 1.87  2.00  
文中小用地 10.8177 - 10.8177 0.44  0.47  
文小用地 65.0085 - 65.0085 2.63  2.82  
社教機構用地 9.9218 - 9.9218 0.40  0.43  
社教機構用地

兼供學校使用 
4.3493 - 4.3493 0.18  0.19  

公園用地 102.0895 - 102.0895 4.12  4.42  
公園用地（兼

供鐵路使用） 
1.2366 - 1.2366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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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變更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續）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計畫增減 
面積 

（公頃） 

變更後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

積比例

（1）
（%） 

佔都市發

展用地比

例（2）
（%）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綠地帶用地 28.9462 - 28.9462 1.17  1.25  
綠地兼供道路

使用 
0.4334 - 0.4334 0.02  0.02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27.8766 - 27.8766 1.13  1.21  

運動場用地 18.2735 - 18.2735 0.74  0.79  
廣場用地 0.6277 - 0.6277 0.03  0.03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 
2.6942 - 2.6942 0.11  0.12  

廣場用地 ( 兼
供道路使用) 

2.9796 0.0896 3.0692 0.12  0.13  

停車場用地 8.7420  8.742 0.35  0.38  
市場用地 17.9337 -0.1641 17.7696 0.72  0.77  
機關用地 182.9544  182.9544 7.39  7.93  
變電所用地 1.8872 - 1.8872 0.08  0.08  
污水處理廠用

地 
10.8592 - 10.8592 0.44  0.47  

加油站用地 0.5676 - 0.5676 0.02  0.02  
鐵路用地 3.2288 - 3.2288 0.13  0.14  
鐵路用地（兼

供園道使用） 
3.7735 - 3.7735 0.15  0.16  

道路用地（含

人 行 步 道 用

地） 
471.9598 - 471.9598 19.06  20.45  

道路用地（兼

供鐵路使用） 
0.3647 - 0.3647 0.01  0.02  

捷運系統用地 2.0483 - 2.0483 0.08  0.09  
捷運系統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0011 - 0.0011 0.00  0.00  

捷運系統用地

（兼供排水使

用） 
0.1037 - 0.1037 0.00  0.00  

公用事業用地 0.1676 - 0.1676 0.01  0.01  
電力事業用地 0.2254 - 0.2254 0.01  0.01  
瓦斯設施用地 4.7881 - 4.7881 0.19  0.21  
液化天然氣開

闢站用地 
0.1766 - 0.1766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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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變更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續）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計畫增減 
面積 

（公頃） 

變更後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

積比例

（1）
（%） 

佔都市發

展用地比

例（2）
（%）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自來水事業用地 0.1846 - 0.1846 0.01  0.01  
水溝用地 1.2191 - 1.2191 0.05  0.05  
河道用地 31.9381 - 31.9381 1.29  - 
河道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 
0.1947 - 0.1947 0.01  - 

排水用地 0.6067 - 0.6067 0.02  - 
小計 1085.8632 -0.0745 1085.7887 43.86 45.62  
合計（1） 2,475.7875 0.00 2,475.7875 100.00 - 
合計（2） 2,308.1601 0.00 2,308.1601 - 100.00 

註：面積依數值圖量估計算所得，實際面積仍應依實際測量分割面積為準，<0.01 者，以
0.00 計。 

 
 
 
 
 
 
 
 
 
 
 
 
 
 
 
 
 
 

圖 5-2-1  變更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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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事業及財務計畫 

第一節  開發方式與實施進度 

一、開發方式 

本計畫範圍內之第三之一種住宅區係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建築基地，依據高

雄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及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43條
第3項之規定以設定地上權方式開發利用，使用年限為50年。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係為保障原住民族文化權、集居文化傳承需求與

良好生活環境，將設置部落所需之公共設施(包含道路、路燈、文化意象、廣場、

休憩空間等)，將由本府向原住民族委員會爭取專案補助經費或由本府編列預算

後，由本府施作開闢。 

二、實施進度 

本計畫範圍內之第三之一種住宅區後續由本府與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對象

依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書所載期程辦理，預計於民國115年完成。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之開闢期程將配合向原住民族委員會申請規劃及

經費之期程規劃，預計於民國114年完成。 

三、實施經費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之實施經費將爭取原住民族委員會專案補助公共

設施興建工程費用或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 
（萬元） 

主辦 
單位 

經費 
來源 

實施 
進度 徵

購 

市
地
重
劃 

區
段
徵
收 

其他

(撥

用) 

土地 
取得
費 

地上物 
補償費 

整地及 
工程費 合計 

廣場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 0.0896     - - 1200 1200 高雄市

政府 

原住民族

委員會專

案補助或

編列預算 

113-
114
年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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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計畫範圍內土地登記謄本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號全部）

         鳳山區中崙段 0012-0000地號

    列印時間：民國112年12月28日16時38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263FXA9K5G，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鳳山地政事務所  主  任    簡瑩雪       
    鳳山電謄字第201850號
    資料管轄機關：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

  ***************  土地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12年04月12日                      登記原因：分割
    面    積：****2,492.57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民國112年01月    公告土地現值：***31,000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項：因分割增加地號：００１２－０００１地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土地所有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1
    登記日期：民國100年02月25日                         登記原因：接管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099年12月25日
      所有權人：高雄市                                                      
      統一編號：0006400000                          
      住    址：（空白）                                                    
      管 理 者：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統一編號：15756996                            
      住    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２５號八樓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空白）字第------號
    當期申報地價：111年01月****7,40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086年08月     ****3,163.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辦理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 本謄本列印完畢 〉
    ※注意：一、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
            二、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上網至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上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三、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四、前次移轉現值資料，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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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圖謄本
鳳山電謄字第201850號
土地坐落：高雄市鳳山區中崙段12地號共1筆

本謄本與地籍圖所載相符（實地界址以複丈鑑界結果為準）
北　　　　　資料管轄機關：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

　　　　　本謄本核發機關：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 　主任：簡瑩雪
　　　　　中　華　民　國　　112年12月28日16時3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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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尺：1/600 原比例尺：1/500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82LF3X92TB2V，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 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惟為考量檔案傳輸中心之資料負荷度，線上有效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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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市 計 畫 技 師 圖 記 頁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之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部份市

場用地（市十九）為第三之一種住宅區）（配合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案，

業經本技師依照既有之學理、準則、都市計畫相關法規，就各項數據理性預測

與判斷其未來發展需要，並就政策導向、現實條件與人民權益加以綜合考量，

完成計畫書圖內容。惟都市計畫須依都市計畫委員會完成審議並經主管機關核

定後公告，所有內容應以公告為準。 

  
                             
 

都市計畫技師姓名：許伊文 技師執業執照證號：技執字第 008416 號  

技師公會名稱：高雄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公會會員證號：高都技師員第 0029 號 

技師執業機構名稱：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技師圖記    

 

 

 

 

技師簽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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